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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正当防卫是指当公共利益、他人或本人

的人身或其他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行为人采取的必要防卫

措施；紧急避险是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

受现实和紧急损害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致人财产损害的行

为。二者的区别： 1） 危害的来源不同。不法侵害/意外事件

，如自然灾害。 2） 实施的对象不同。针对不法侵害人/针对

其他人的财产 3） 对损害后果的要求不同。一定情况下可以

对于所避免的损失/必须小于其所避免的损失。 4） 行为的限

制不同。处于必要/迫不得已 5） 主题的限制不同。每个公民

的法定权利/不使用于职务上、业务上富有特定责任的人。 2. 

一般侵权民事责任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一般侵权行为是指因

行为人对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并造成损

害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特殊侵权行为是指行为

人对在没有过错的心理状态下造成的他人财产和人身权损害

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二者的区别是： １） 构成

要件不同。特殊侵权行为不要求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后果

具有过错，而一般侵权行为以行为人有过错为成立要件。 ２

） 抗辩理由不同。一些在一般侵权行为中适用的抗辩理由，

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不能成为特殊侵权的抗辩理由。 

３） 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

要为赔偿损失；而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除赔偿损失

外，还有如返还财产、排除妨碍、停止侵害等。 ４） 适用的



范围不同。为了防止特殊侵权行为民事责任被滥用，特殊侵

权只被限制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范围内。而一般侵权行为的

范围则没有该限制。 3. 拒不履行与不能履行拒不履行又毁约

，它是指合同的义务一方在合同履行期到来时，其有能力履

行，但基于某一目的而拒不履行，这种不履行是一种典型的

违约行为。不能履行，也称给付不能或履行不能，它是指合

同义务人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根据时间的标准，分为自

始不能和后发不能。二者的区别是： １） 违约方的主观状态

不同。 ２） 法律后果不同。 ３） 违约原因不同。 4. 过错责

任原则与无过错归责原则 过错归责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只有在

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因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

民事责任；无过错归责原则是指在某些领域或行业内，对造

成损害的行为不再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而仅以损害后

果是由行为人造成的作为确定民事责任归属的法律原则。二

者的区别是： １） 产生的背景不同。 ２） 原则的内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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